附件1

北京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
成员单位职责分工

一、总体原则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7〕82号）的有关要求，本市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的职责分工总体原则如下：
1. 本市普查工作由市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统一领导。
1. 市环保局与市统计局牵头负责全市污染源普查工作，市环保局承担全市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
1. 领导小组其他成员单位参与编制和审议污染源普查方案及各阶段工作方案，指导和督促检查各区级污染源普查工作，推动本系统参与和支持污染源普查工作，并按照各自职责协调落实相关事项。
二、具体分工
1. 市环保局
负责拟定全市污染源普查实施方案和分阶段具体工作方案，制定有关技术规范，组织普查培训、宣传和清查，负责对普查数据进行汇总、分析和结果发布，并组织普查工作验收，普查资料建档，全市污染源普查成果开发和应用。负责组织工业源、生活源、移动源、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的普查。
1.  市统计局
负责提供全市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及人口、社会、经济发展等统计数据，参与对工业源、生活源普查表中能源、产品产量等相关信息的审核。参与普查实施方案和相关政策制定。协同环保部门做好数据统计和分析工作。负责本市新增普查表的审批工作，配合做好污染源普查数据审核及相关成果的发布和分析、应用。
1. 市委宣传部
负责组织污染源普查的新闻宣传工作，指导各区级、各部门做好污染源普查宣传工作，组织有关宣传活动。利用多种媒体分阶段、有重点、有针对性的做好普查宣传工作，并协助普查信息发布和资料出版工作，配合做好相关成果的分析、应用。
1. 市发展改革委
配合做好工业源、生活源的普查及污染源普查成果分析、应用，协助提供与污染源普查相关能源等资料。
1. 市经济信息化委
配合做好工业企业和工业园区基础工作整理、清查摸底和普查登记工作，配合做好污染源普查数据审核及相关成果的分析、应用。
1. 市公安局
负责提供全市移动源车辆类型、使用性质、燃料类型、车辆登记数量等资料、城市道路交通流量数据，配合做好污染源普查数据审核及相关成果的分析、应用。
1. 市财政局
负责市级普查经费预算审核及预算安排，做好相关资金保障工作。会同相关部门对普查经费进行监督检查和绩效管理，配合做好相关成果的分析、应用。
1. 市人力社保局
配合申请设立表彰奖励项目，组织实施表彰奖励工作，配合做好相关成果的分析、应用。
1. 市规划国土委
负责提供地理国情普查成果数据，利用地理国情普查成果为污染源空间定位提供地理空间公共基底数据，做好普查名录建库工作，配合做好污染源普查数据审核及相关成果的分析、应用。
1.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配合提供非道路移动机械保有量、燃油消耗及相关活动水平数据，配合做好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工地工程机械等调查，配合做好污染源普查数据审核及相关成果的分析、应用。
1. 市城市管理委
负责提供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和粪污消纳站调查单位名录及垃圾处理厂和粪便消纳站等相关信息，农村公共卫生厕所改造情况，本部门非道路移动机械保有量、燃油消耗及相关活动水平数据，做好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调查，配合做好污染源普查数据审核及相关成果的分析、应用。
1. 市交通委
负责提供公路和城市道路养护工程等施工企业自有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量、燃油消耗及相关活动水平数据，比照交通运输部《公路交通情况调查统计报表制度》要求，提供交通量比重调查数据，车辆使用强度，提供本市公路新、改建、养护工程以及城市道路养护工程施工现场临时搭建的沥青混凝土搅拌站企业名录，包括企业名称、位置和使用数量等信息，配合做好污染源普查数据审核及相关成果的分析、应用。
1. 市农委
负责提供农村生活污染源的相关资料信息，负责提供农村地区能源使用情况，提供农村村庄数、居住户数、人口数等相关信息，配合做好相关成果的分析、应用。
1. 市水务局
负责入河排污口普查的组织实施、负责提供本部门非道路移动机械保有量、燃油消耗及相关活动水平数据，负责提供工业源和生活源相关用水量数据，做好集中式生活污水处理厂站普查及入河退水口监测，配合做好污染源普查数据审核及相关成果的分析、应用。
1. 市商务委
负责提供干洗企业及干洗机相关信息；负责协助联系大型连锁销售企业完成日用含有机溶剂消费品销售情况调查，配合做好相关成果的分析、应用。
1. 市卫生计生委
负责提供医疗机构与污染物核算有关的活动水平数据和农村户用卫生厕所改造情况，配合做好相关成果的分析、应用。
1. 市地税局
负责提供纳税单位登记基本信息，配合做好相关成果的分析、应用。
1. 市工商局
负责提供北京市企业法人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基本注册登记信息，负责提供全市各大非道路机械租赁公司情况，配合做好相关成果的分析、应用。 
1. 市质监局
负责提供在用承压锅炉相关信息，配合做好相关成果的分析、应用。
1. 市食品药品监管局
负责提供全市餐饮服务行业相关信息，配合做好相关成果的分析、应用。
1. 市园林绿化局
负责提供城市绿化、林业相关信息，协助做好农业源及非道路移动机械普查工作，负责提供《第八次森林资源调查报告》及园林绿化用农药肥料使用相关信息，配合做好污染源普查数据审核及相关成果的分析、应用。
1. 市农业局
负责农业源普查的组织实施，负责提供本部门非道路移动机械保有量、燃油消耗及相关活动水平数据，负责提供农药肥料使用相关资料数据，做好污染源普查数据审核及相关成果的分析、应用。
1.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
负责提供和审核铁路内燃机车在用量、行驶里程等相关信息，提供本部门非道路移动机械保有量、燃油消耗及相关活动水平数据，配合做好移动源普查及相关成果分析、应用。
1. 中国民用航空北京安全监督管理局
负责提供和审核北京地区机场民用飞机起降架次和权属燃油航油消耗信息，提供机场地面非道路移动机械保有量、燃油消耗及相关活动水平数据，配合做好移动源普查及相关成果的分析、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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